
别尔嘉耶夫眼中的犹太教 
 

台明 
 

    内容摘要：别尔嘉耶夫关于犹太教的论述，并不仅仅是他的著作中的一个孤立的单独的

论断，而是他的庞大的思想体系中的一环，是他的核心思想的贯彻和延伸。别尔嘉耶夫是从

他的自由基督教思想的独特视角出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场景下、在精神自由对抗客体化

的斗争中来看待犹太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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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20 世纪 有影响的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以他的自由基督教思想闻名于世。但

是，虽然别尔嘉耶夫是一位基督教背景下的思想家，但他却并不是一位反犹主义者。恰恰相

反，他对犹太教评价甚高，并在一系列著作中对犹太教进行了论述，认为犹太文明的出现是

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的转折点，并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本文所要做的便是分析别尔嘉耶夫的关于犹太教的论述，阐明他的看待犹太教的独特的视

角，审查他的对于犹太教的真正的态度。 
 
一 
 

别尔嘉耶夫关于犹太教的思想是他的庞大的思想体系中的一环，是他的核心思想的贯彻

和延伸。因此，为了更好的理解他的关于犹太教的思想，需要对他的思想重心有一个大致的

了解。 
终其一生，别尔嘉耶夫都致力于如何使人类摆脱奴役达到自由，并以其对“自由”的执

著而著称于世。别尔嘉耶夫把他的自由哲学与基督教思想结合起来，在基督教的思想背景下，

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出发来阐述他的“自由”思想。别尔嘉耶夫认为“基督教是自由的宗教” ，
基督教揭示了世界的真相：世界的本质是“自由”。 

需要指出的是，别尔嘉耶夫的“自由”思想是独具一格的。 
别尔嘉耶夫在把人划分为肉体和精神、把世界划分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基础上论述

人的自由 。别尔嘉耶夫认为：物质世界是受这个世界的客观规律所限制的、是受制于世界

的因果律的，在物质世界中没有“自由”，只有“必然”。因此，自由只能是来自于人的精神

和精神世界，只有精神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才是“自由”的，也正是因为有了人的精神的

自由，才有了人的“个性” ，才有了千差万别的人。因此，应该由精神来把握和支配物质。

人的生存之意义、人的使命便是与“精神”紧密关联，其实现立足于人的“精神” 之上。 
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别尔嘉耶夫指出，人类的悲剧便在于，人们在处理“精神”、“物质”

和“生命意义”的关系时，走到了问题的反面，导致了“客体化世界”的产生，人类自此陷

入奴役。 
别尔嘉耶夫指责以往的认识论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导致了主体与客体都不再是“生

存”意义上的存在。即如他在其著作《我与客体世界：孤独与交往的哲学》中指出：“一切

层次的客体化认识都脱离了存在主义意义上的主体，也即脱离了人” 。“客体化世界是人神

皆无的世界” ，“客体化”既抹煞了“人”的存在，更抹杀了人之中的高尚的神的因素。在

客体化世界中，人成了依附于客体化世界之上的一种失去了内在生存的存在，人成了受异化、

被决定、无个性的生物，人身上的不可重复的精神因素和个性因素受到了贬低。也正因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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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自从被抛入了这一世界之后，便不断地体会到异己感和失落感，人与人的疏远、淡漠、

隔绝由此而生。 
无疑，依据别尔嘉耶夫的观点，“自由”对于“客体化”的产生负有责任 ，并且人的精

神因此而受到了严重的异化和扭曲，但是，精神自由却也具有极大的能动性，精神也可以达

到对客体化的意识，引导人们走出客体化的世界， 终彻底地摆脱奴役，走向精神和意义的

王国。因而，别尔嘉耶夫指出：虽然“人由于被抛入世界而为客体所奴役，并自视为客体，

但他仍然能在自身之中体验到自己的在，自己的命运” 。有感于此，世世代代的人类都在

追寻着摆脱奴役，达到自由的道路，都试图去揭示“未被抛入世界之前的存在”，而在这一

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便是耶稣基督 。 
别尔嘉耶夫认为，在客体化世界的背景下，在“前基督教社会”中，人类社会被自然界

所同化 ，人疏远了自身中的神性，人的精神滑进了自然必然性的深渊，“堕落的、沉溺于自

然界生活的人类精神受到自然界的奴役” 。人成为了自然的客体化世界的一部分，失去了

扎根于深处的内在生存，人类的生活处于因果律和决定论的支配和统治之下，人类社会成了

被异化的、被决定的、无个性的世界，世界上的种种的“恶”与“不幸”便由此而来。 
之后，耶稣基督首先意识到了真正的“自由”，并将其昭示于世，“基督是带有自由精神

的圣者 ”。基督教首次将自由精神引入了人类社会，把人类从“受自然界奴役”的处境中挽

救了出来 。“精神自由”使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一种绝对价值，使其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无可取代的，因为作为“个性”的人无法被任何存在物所替代，因为他们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别尔嘉耶夫认为，基督教将精神自由昭示于世，是揭示了这个世界的“本质”，而世界

的“形式”则是由犹太教揭示出来的。 
 
二 
 

依据别尔嘉耶夫的思想：从形式上来说，“世界是历史”，“历史进程”是世界的基本形

式。而人类文明中这种关于“历史”的意识是由犹太文明首先揭示出来的。 
别尔嘉耶夫在其著作《历史的意义》中曾经指出：作为欧洲文明的两个源头之一的希腊

文明中没有对于“历史”的意识。希腊人以静态的方式感知世界，把世界看作“已完成的和

谐的宇宙 ”。所有的伟大的希腊哲学家都没有“历史完成”的意识，都无法感知历史过程和

历史所完成的事件，“在他们那里也绝对找不到历史哲学，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

是任何一个 伟大的希腊哲学家，都没有对历史加以说明”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希腊文

明确立的是一种循环的宇宙观。对于希腊人来说，“历史过程没有起源、没有终结、也没有

基础，一切都在那里重复，都处于永恒的循环往复之中” 。 
希腊文明的循环的世界观建立的基础便是“完善的宇宙形式”。在希腊人的宇宙中，一

切都已完美无缺，不需要人类的行动去将其完成，其中没有什么是“必须完成的”和“迫切

需要完成的”。“希腊意识的特点在于它对于已完成的和谐状态进行了直观，即从来不把它们

与未来联系在一起” 。所以希腊人从来都没有对于“未来”的意识，没有一种历史紧迫感

和历史使命感。   
而关于“历史”的思想是由欧洲文明的另一个源头——犹太文明引入人类社会的，别尔

嘉耶夫认为这是犹太文明对于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 
与希腊文明不同，犹太文明认为：“世界是历史进程”，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个相互关

联的有机整体，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犹太教意识认为，整个世界命运并不是一个封

闭的循环系统，而是向着某一个目标前进的。 
而犹太文明的“历史”的世界观的起点是：“不完善的宇宙形式”。历史本身就意味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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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的补充，说明还存在着未获得满足的要求，而且也存在着完善的标准。也正因为如此，

犹太教的世界里有发展、有历史，而其目标便是 终的完善的宇宙。于是，犹太人总是相信，

历史过程会在时间中产生出某个结果，“将来必有某种事件决定历史” 。 
别尔嘉耶夫分析指出，犹太文明中之所以能够产生出“历史”的思想，是与犹太教中的

“末世论”思想密不可分的。“末世论”思想对于“历史”思想的被意识和被建构是至关重

要的。“没有这种终结的前景，一个过程就不可能作为历史运动被理解；一个运动没有终结

的前景、没有末世论，则不成其为历史，因为它既无内在的计划、内在的含义，也无内在的

完成。”   
因此，可以说，在犹太教中，正是由于“弥赛亚时代”和“ 后的审判” 的存在，才

使历代的犹太人的苦难和奋斗有了意义，使他们感到自己对律法的遵守并不是无意义的行

为，自己所从事的是有价值的事业。犹太教的“末世论”思想促使犹太人总是用一种用“过

程”和“进程”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事件，把“未来”作为判断“过去”和“现在”的标准。

而这正是一种关于历史的意思。也正是因为如此，犹太民族“永远面对未来，忧心忡忡地期

待某种决定犹太人命运的伟大事件的到来” 。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犹太民族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历史使命感和历史紧迫感是他们能在

历经苦难之后存在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犹太人意识到自己必将面对“未来”、必须面

对上帝的“ 后审判”，而为此，需要从“现在”开始着手准备，犹太人的历史使命感和历

史紧迫感不允许他们松懈下来。 
 
三 
 

虽然犹太文明揭示出了世界的形式，即世界是作为历史而存在的，但别尔嘉耶夫却又进

一步指出：犹太教并未能发现“历史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犹太文明无法从根本上认识

到世界的“本质”。 
别尔嘉耶夫从其自由基督教思想出发，认为：“神性的历史”是历史的真正的形而上学

基础，“人在尘世的历史”只是“人的神性历史”的一部分。“神性的历史”预先规定着“尘

世的历史”，“世界历史从这里被给定，世界历史主题从这里提出” ，于是，世界历史的主

要过程就被预定下来。 
别尔嘉耶夫思想中的所谓神性，便是未被客体化的人身上的神的因素，即精神与自由。

因此，别尔嘉耶夫指出：“自由是历史形而上学的第一基础” ，是自由在预先规定着历史，

而历史便是人类摆脱奴役、实现自由的过程。 
只有意识到自由是历史的真正的形而上学基础，才能从整体上透彻的把握和对待历史，

预见性的洞察过去，同时预见性的洞察未来。别尔嘉耶夫认为，这种对于自由的意识，恰恰

是犹太教意识所缺乏的。犹太文明未能认识到个性的价值，没有意识到世界的客体化，没能

明白历史的产生是客体化的缘故。也正是因为如此，犹太文明虽然意识到了“历史”，却不

知道该如何去实现“历史”。因为犹太人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别尔嘉耶夫认为，历史进程中贯穿着自由，世界上的善与恶皆由之而生。别尔嘉耶夫对

历史上的自由进行了区分，将自由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原始的非理性的随心所欲的自由，第

二种是有理性的自由，第三种是人身上的神的因素全面发挥后的精神的自由 。别尔嘉耶夫

认为，前两种自由都是“恶的自由”，是被物质世界所异化的非纯粹的自由。其中，第一种

非理性的自由，导致了客体化的产生，破坏了原初的存在秩序，历史自此开始；而针对第一

种自由而产生的理性的自由，虽然排除了随心所欲的自由，但却没能发现“个性”和个性的

奥秘，无法明白真正的自由是精神自由、“自由与个性相联”，其结果便是导致了被迫而为的

德行，再次使人陷于奴役。别尔嘉耶夫断定，犹太教思想中所具有的便是第二种自由，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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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自由。在有理性的自由的指导下，犹太教发展出了细致繁多的律法，对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四 
     

犹太民族以注重“行为”而著称。犹太教以对上帝的信仰的为前提，却尤为注重律法的

作用，产生出以摩西十戒为首的 613 条律法，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构成了犹太人的生活的基础。犹太教认为，所有律法都是由上帝在西奈山上所授予，体现了

上帝的意志。而上帝所悦纳的是人的德行。犹太教中理想状态的“义人”，即是其行为符合

上帝的意志，具有符合律法的德行的人。在犹太教中，虔诚的人便是执行上帝的意志，按照

律法行为的人。犹太人这种对律法的执著也使他们被称为“律法的民族”。 
依据别尔嘉耶夫的观点，犹太教的律法并非是在真正的“精神自由”的指导下，而是在

“有理性的自由”（即第二种自由）的指导下确立的。别尔嘉耶夫把犹太教这种建立在犹太

律法之上的伦理学称之为“法律伦理学”。 
别尔嘉耶夫认为，法律伦理学是“前基督教的伦理学”，是“旧约——犹太教的伦理学” 。

别尔嘉耶夫指出，犹太教的法律伦理学，完全忽略了人的个性和精神，“法律不承认任何个

性和独特性” 。法律伦理学毫不重视活生生的、不可重复的具有唯一性的人，而只是制定

统一的标准，强迫每个人都去遵守，这是社会对个性的统制。犹太教律法压制着个性的创造

性生活，这是对生活的强迫和残害。 
犹太民族出于自身的独特的历史使命感和历史紧迫感，为了使先辈们遗留下来的宗教遗

产得以完好无损的传给后代，便依靠他们所意识到的“理性的自由”所确立的犹太教律法，

指导、塑造着世世代代的犹太人作为以色列这个群体的成员和组成部分去生活，把每一个犹

太人都锤炼成绵延不断的链条中牢不可破的一环 。别尔嘉耶夫对此指出，犹太教完全忽视

了活生生的人的个性，忽视了“个性”的独特的、私人的宗教体验和道德体验。犹太文明仅

仅只是意识到了民族的命运，却未能发现个性的奥秘，毫不重视个性的命运。因此，在犹太

教的法律伦理学中，“道德上的个性体验，精神的道德斗争，对道德法律来说是完全没有意

义的” 。 
别尔嘉耶夫曾经指出，法律伦理学的绝对界限便在于：“它承认的是抽象的善，善的抽

象规范，而不知道人，人的个性，不可重复的个性及其隐秘的内在生活”  。犹太教的法律

伦理学是社会日常性伦理学，它组织普通人、大众的生活，而完全忽略了实质上高尚的创造

性的个人。对此，别尔嘉耶夫曾经在他的代表性著作《论人的使命》中指出： 
“法律伦理学，就其自身而言，只关心善和公正，而不关心生命、人和世界。法律伦理

学的局限就在这里。在法律伦理学的基础上，在社会日常性和普遍性伦理学的基础上，将产

生人之相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奴役性，人对君主，对首领，对富人，对显贵的奴性关系，以及

对众人，对大众，对大多数的奴性关系。在法律伦理学的道德审判中，思考着的不是个性，

不是人，而是社会日常性、种族、氏族、阶层、国家、民族、家庭。”   
别尔嘉耶夫认为，法律伦理学中没有对个性的拯救，其中的惩罚只是单纯的惩罚，而不

包含丝毫的救赎的成份。法律伦理学不懂得内在的人，他只是在社会关系方面严格控制着外

在的人的生活，法律伦理学是对精神和自由的彻底冷淡。犹太教律法不能改变人的本质，律

法中没有救赎，没有自由。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犹太教的法律伦理学主导下的社会依然是一个被自然界所异化的社

会，是一个被决定的无个性的社会。并且，犹太教律法只能实现对现存世界的维持，而无法

实现对此世的超越。 
因此，犹太教意识所确立的生活方式依然是受“必然性”控制的生活，其中的人依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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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奴役之中，并未能真正的实现人的“自由”。 
 
五 
 

依据别尔嘉耶夫的观点，非理性的自由引发了“客体化”，产生了不完善的世界，导致

了历史的开端，使世界成为历史。而当人类被抛入了这个受束缚受奴役的客体化世界之中、

陷入历史之后，便无法抽身而出，甚至于很难真正地认清这个世界。 
犹太文明虽然意识到了历史的存在，但却未能认清客体化的真相和个性的奥秘，而去试

图在客体化世界之内、在历史之中去追求“公正”，其失败的结局是早已注定的 。因为“客

体化”与“个性”是根本对立的，而在客体化背景下产生的历史并不发现“个性”，不重视

个性的不可重复性、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历史的标志是一般、普遍对个别和个体的统治” ，
历史不愿意承认人，而是把人当作质料用于非人的建设，历史有其非人性和反人性的道德。

犹太教将 终无法解决“个性”与“历史”的冲突。 
别尔嘉耶夫坚持认为，真正的公正只能在历史之外实现。只有在客体化消失、历史终结

的条件下，人类才能摆脱奴役、实现自由，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 
无疑，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所谓历史的终结也即是客体化的终结。客体化是历史产生的

原因，也是人类陷于奴役的根源。而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客体存在的终结，意味着对客体化

的克服” ，是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命运的解决。历史的终结，也意味着人的生存的无限性

的恢复，因为人的真正的生存，本体的“我”，并不属于客体世界。 
犹太教相对于客体化的失败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犹太教对于时间的错误理

解，其未能达到对真正的生存时间的认识。 
别尔嘉耶夫认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对于时间的认识，分别是：宇宙时间、历史时间、

生存时间，而前两种时间都是已经被客体化的时间。 
宇宙时间是古希腊人所接受的对时间的认识，可以用圆周来表示，即把时间看作是一种

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存在，确立的是一种宇宙中心论的世界观。别尔嘉耶夫把宇宙时间视

为是“客体化—自然世界里发生的变化的产物”。宇宙时间是客体化的时间。 
历史时间便是犹太文明的时间观，历史时间用直线来表示，是一种线形直进的时间观，

直线指向前方，“历史时间的特点就在这个对将来的目的性上，历史时间在将来等待着意义

的揭示” 。虽然与希腊人的宇宙时间相比，犹太教的历史时间确立了一种人类中心论的世

界观，但是历史时间却依然是一种客体化的时间观。在此，个性按照新的方式被历史时间所

伤害和奴役。 
犹太教思想主导下的那些犹太人和其他一些持一种历史时间观的人一样，总是习惯于割

裂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联系，寄希望在历史之内、在未来实现公正，于是现在被完全看作是手

段，未来则完全被看作是目的，为了未来的幸福，为了将来的弥赛亚时代的到来，完全忽略

和抹煞现在的活生生的人和个性。结果，那个美好的未来却始终没有到来，在未来永远依然

是那些令人厌恶的手段。在这个客体化的世界上，没有人性的公正，只有残酷的无人性的公

正，命运的公正。犹太教思想无法实现对客体化的克服。 
生存时间被别尔嘉耶夫视为是对时间的正确认识，是对历史的终结和对客体化的克服，

生存时间应该用点来表示。生存时间是内在的时间，是主观性世界的时间，而不是客观性世

界的时间。生存时间不是数学上的可分的时间，不会分解为现在和未来，它属于超时间的现

在，不可分割且能进入永恒，力图在现在实现完满。与历史时间中的“每一个瞬间都将被下

一个瞬间所取代，每一瞬间都只是使下一瞬间到来的手段，每一个瞬间都 终将失去自己的

价值”不同，生存时间把每一个瞬间都视为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在每一个“现在”都力

图实现对永恒的参与。源于精神自由的个性的创造行为将彻底地克服客体化世界的束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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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处于因果联系之中的历史的终结。一切的创造行为都在生存时间里发生，创造的高潮中的

神魂颠倒的状态将“使人走出客体化的数学时间的计算，使人走进生存的质的无限” 。 
别尔嘉耶夫认为， 终只有作为神人的耶稣基督首次把握了真正的“精神自由”，实现

了对时间的正确认识，并向陷于客体化奴役中无法自拔的人类昭示了了自由，引领着人们走

向真正的生活。基督教在犹太教揭示出世界的“形式”的基础上， 终揭示了世界的“本质”，

实现了人类命运的决定性转折： 
“基督教仿佛是一种力量，将陷入自然界的人类拔出来，使之在精神上站立起来，成为

独立的精神实体；它把人类从俯首贴耳的面对整个自然界的处境里提升出来，区分出来，送

到天国。……只有基督教才能把人拉出了自发的自然生活的循环，使人站立起来，给人的精

神恢复了自由。基督教开辟了人类命运的崭新时期，这就是人的命运开始通过自由行动的主

体加以决定和解决，人意识到自由的时期。”  
可以说，别尔嘉耶夫是从他的自由基督教思想的独特视角出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场

景下、在精神自由对抗客体化的斗争中来看待犹太教的。 
虽然别尔嘉耶夫给予了犹太文明以高度的评价，认为犹太文明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意义

重大，但实际上，他只是把犹太教视为他所说的自由基督教的一个铺垫。别尔嘉耶夫之所以

给予犹太教以高度的评价，只是因为犹太教的思想为自由基督教的出现搭建了一个舞台。在

别尔嘉耶夫看来，犹太文明的贡献只在于此而已。 
当别尔嘉耶夫高度评价犹太教与犹太文明的时候，他总是使用一种过去时态，他所赞赏

的只是基督教产生之前的犹太教，而对于现在的犹太教，他总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犹太教虽然意识到了世界上的“恶”，意识到了历史的存在，却又

无法从历史的整体上来看待恶，没能认识到“客体化”的世界真相，因此试图通过在客体化

世界之内、在历史之中消灭和根除“恶”来达到公正，其失败的结局是必然的。 
归根到底，在别尔嘉耶夫的眼中，虽然犹太教在对抗“客体化”的斗争中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但犹太教本身却也只是对“作为‘恶’而存在的非理性自由”以及“客体化世界”的

一种不成功的斗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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